
江服科发〔2023〕40 号

关于申报 2023 年度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的通知

各教学、学术单位：

根据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

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
（教语信司函〔2023〕7 号）的精神及要求，2023 年度国家语委科研

项目申报工作开始启动，现将我校有关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范围

本次接受申报的项目详见《国家语委科研项目 2023 年度选题指

南》，选题名称均为固定题目、不能修改，研究起始时间为 2024 年

01 月 01 日。其中，重大项目资助经费 50万元以内/项，研究时间一

般为 3 年；重点项目资助经费为 20 万元/项，研究时间一般为 2—3

年；一般项目资助经费为 10万元/项，研究时间一般为 1—2 年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人必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坚持

党的基本路线，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，遵纪守法，热爱教育

事业，履行《教师法》规定的义务，遵守教师职业道德。

（二）申报人应符合《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
应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的研究

工作。



（三）申报人应具有副高级以上（含）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。

不具备以上职称和学位条件的，须提供 2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（职

务）同行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（请在申报系统“附件”处上传扫描件）。

重大项目申请人必须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。

（四）每年申报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国家语委科研项

目，作为项目组成员最多可参与两个项目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对本单位申报材

料的审核把关，保证申报信息真实准确。项目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报

材料，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存在弄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的，

一经查实取消 3 年申报资格并通报批评。

（二）为保证评审公平公正，项目申请书“正文”中“二、项目

设计论证”部分不得出现申报人姓名、单位等有关信息，否则按作废

处理。

（三）通过初审的重大项目申请团队需参加现场答辩，具体时间

另行通知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申请人注册并登陆“国家语委科研服务平台项目申报管理

系统”在线填报，平台网页链接为：http://www.ywky.edu.cn/。登

陆系统后，选择“重大项目”、“重点项目”或“一般项目”项目类

别进行申报。

（二）申请人在申报系统中填写、提交、导出和打印申请书一份

（A4 单面打印，不装订）。经学校审核通过后加盖学校公章，由申

请人扫描并在申报系统上传盖章后的整本申请书，未按要求上传或上



传材料不完整、不清晰、内容错误的，视为无效申请。

（三）各单位将申报材料汇总后连同电子稿报送科技产业处，并

提交盖章版《申报汇总表》，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06 月 28 日（周

三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各单位要对申报项目负责人及其团队成员的政治审查、廉

洁自律、师德师风、学术道德等情况进行初步审核，提交由所在单位

党委（支部）出具的项目申报《政治审查报告》一份，未提交则不予

受理，申报人和团队成员政审不通过者不得申报。

附件：2023 年度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申报材料

学术委员会 科技产业处

2023 年 06 月 06 日

江西服装学院科技产业处 2023年 06月 06日 OA发


